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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于2010年12月13日
通过，并于2011年8月13日起开始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由全程参与司法解释起
草、调研、讨论、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法官撰写，从起草背景、条文释义和实务指导等
角度对本司法解释进行了全面、权威和准确的解读。
对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受案范围、诉讼类型、判决方式以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本司法解释与其
他法律（《保守国家秘密法》、《档案法》等）的适用关系等司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详
细解答。
相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对于行政执法、行
政审判工作以及行政法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引导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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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必新，1956年生，湖北枝江人，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1978年至1984年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99年至200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
获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学位。
1985年起，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历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行政审判
庭庭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中共重庆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2002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2004年5月至2007年12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院长。
2007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先后被聘为中国政法大学、中南大学、湘潭大学和国家法官学院博士生导师，入选司法部国家“九五
”普法宣讲团、中国法学会“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报告团，并担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wT0研究会常务理事。
1999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9年被评为首批“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

　　个人专著有：《行政法制的基本类型一一行政与法的关系发展史》、《中国法文化的渊源与流变
》、《行政诉讼问题研究》、《行政诉讼法疑难问题探讨》、《国家赔偿法原理》、《wT0与行政法
治》、《wT0与司法审查》、《行政许可法的理论与实务》等。
合著或参加编写《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国家赔偿法理论与实务》、《国家赔偿法教程》、《
行政争讼法概论》、《行政程序法概论》、《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行政诉讼法学》、《走
向权利的时代》、《宪法小百科》、《中国行政监督机制》、《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国家
赔偿问题研究》、《当代行政诉讼基本问题》等著作四十余部。
参与编写《行政法学教程》、《行政诉讼法学》等教材二十余种。
在《中国法学》、《求是》、《法学研究》、《法学杂志》、《人民司法》、《法律适用》等刊物上
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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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
　引言 制定目的和依据
　第一条 受案范围
　第二条 不予受理范围
　第三条 行政先行处理
　第四条 被告资格
　第五条 举证和说明责任
　第六条 审理方式
　第七条 档案法的适用
　第八条 不予公开的认定
　第九条 积极不作为判决
　第十条 消极不作为判决
　第十一条 反向诉讼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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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生效日期
附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1年7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负责人答记者问：依法保护公民知情权助推透明政府和服务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4月5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4月29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2010年1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10年4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96年7月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1999年6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3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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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4.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也是政府信息发布的重要渠道，早在建国之初，《政务院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发表
公报及公告性文件的办法》就规定：凡属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的一切公告及公告性新闻，均
应交由新华通讯社发布，并由《人民日报》负责刊载。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应当进一步发挥其时效性强、传播面广、
信息容量大等方面的特点，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形式宣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传播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这对于积极引导社会公众舆论，强化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监督，密切政府和人
民群众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新闻媒体一方面要准确及时地发布各类政府信息，让群众知道国家惠民利民
的各项方针政策和需要群众普遍遵守的法律法规，进而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另一方面也要积
极探索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新途径，把新闻媒体变为政府与群众信息沟通交流的平台。
一些地方在发挥新闻媒体的信息发布作用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此外，有的行政机关还将政府信息编纂成册，公开政府信息。
如国务院法制办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
根据《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
记录、保存的信息。
而政府公报、报纸、杂志、书籍等公开出版物虽然含有政府信息内容，但其只是政府信息公开的载体
，并不由行政机关控制，申请人可以通过购买等途径直接获得，故不属于《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政
府信息。
并且如果政府公报、报纸、杂志、书籍等公开出版物含有政府信息内容，应当视为行政机关已经履行
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义务，申请人再提出具体申请，行政机关没有提供的义务。
此外，本项所列举的各类公开出版物，在域外立法中均被排除于政府信息公开之外。
如：日本《行政机关拥有信息公开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中的“行政文件”是指行政机关的职
员在职务活动中制作或获得的，供组织性使用的，且由该行政机关拥有的文书、图画以及电磁性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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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准确权威解读条文归
纳执法审判疑难解答实务难点焦点附录相关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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